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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羅淑婷
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1204

電子信箱：ting1218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0912668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

適用疑義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10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11901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以

下簡稱解聘辦法）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教師、檢舉人及

學校相關人員應配合調查小組之調查及提供資料；教師為

合聘教師時，從聘學校相關人員亦應配合；同條同項第6款

規定，依第2款規定通知教師、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配合

調查及提供資料時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記載調查目的、時

間、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，爰可於不到場所生之效果

說明不出席接受調查或未於規定期限提出陳述意見之效

果。

三、依上，教師進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件處理程序

中，應依上開規定配合調查及輔導。教師倘依據教師請假

規則規範事由請假未到校，是否因此未能接受調查或輔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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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待調查小組或輔導小組認定，爰教師於進入解聘、不續

聘或終局停聘案件處理程序中，倘無法親自出席接受調查

或輔導，應向調查小組或輔導小組請假，經調查小組或輔

導小組核准後，始得不出席調查會議或輔導會議。

四、倘教師涉及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

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形，且已進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

聘案件處理程序中，而未依規定配合調查小組或輔導小組

作業程序，依解聘辦法第7條第2項第1款及第8條第3項辦

理，得認定為無法輔導改善或輔導改善無成效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北區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、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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